
第 3106號公告

第   號公告 

 

聯合國制裁條例 (第 537章) 

 

本人現根據《2016 年聯合國制裁(中非共和國)規例》(第 537 章，附屬法例
BS) 第 32條，將下述的人士及實體指明為有關人士及有關實體。 

 

 

行政長官梁振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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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體及其他團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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